
* 本文系 2020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缔约过程中的信息提供义务边界与告知义务制度的协同应用问题研究”

( L20BFX010)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学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 01 民终 2114 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 闽民申字第 2520 号民事裁

定书、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晋 08 民终 1732 号民事判决书。

部门法专论

保险消费者信息提供义务与
民事欺诈规范再造*

王学士

摘 要:《保险法》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之间私法冲突的排除路径
在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是否负有信息提供义务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相互影响。

如实告知的事实范围是决定告知义务与欺诈可撤销之间关系的重要要素。在解释论的背景之
下，以对“危险事实”的评价为主线，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路径应从两者的“排除论”转向以“信
息提供义务”为中心的“交互作用论”，分析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评价投保人
是否违反信息提供义务时，通过对德、日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危险事实产生信息提供义务
的范围极为有限，投保人有义务告知的事实范围需要被“限缩解释”。如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
知义务是在主观性质恶劣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应承认保险人有权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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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保险人欺诈撤销权行使可否纠纷案的频发与挑战

近些年来，围绕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之间的私法冲突的争议与纠纷
层出不穷，引起了立法、司法实务界以及法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就立法而言，作为“准
立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2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 二) (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 9 条以及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 10 条中专门规定了保险人的“欺诈撤销权”。但在最终
通过的司法解释中，因争议较大而取消了此条规定。学界对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
之间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也从未间断。就司法实践而言，由第三人代为投保、带病投保等类型的保险
投保欺诈案件也频繁出现，日益引起人们关注。①由此观之，“欺诈撤销权”问题无法回避:一方面，对

于保险人是否可以行使撤销权，各级法院在裁判类似案件时呈现出不同观点;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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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践和保险法理论界对于“欺诈撤销权”的态度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影响着保险目
的的实现，也在保险诉讼实务中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

从法律角度而言，保险是一种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其属于民商事合同的一种，是故适用民法
中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并无疑问。鉴于保险的特殊商品属性，适用欺诈、违反公序良俗等一般规定，更
加有利于发挥防范投保欺诈的功能。② 告知义务作为保险人进行风险选择的必要制度，即便投保人违反
如实告知义务，并不当然会导致保险人在意思表示上的瑕疵。但如若违反告知义务被认定，投保人的欺
诈行为有可能满足民法中意思表示瑕疵的要件。在此情况下，保险人除了可以主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
务，是否亦可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主张对因受欺诈所订立合同的撤销权?③ 如果承认基于欺诈的撤销
权，则在未满足《保险法》所定要件无法主张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可能基于民法上的欺诈制度
而主张免责。依此逻辑，保险人根据违反告知义务和欺诈等制度均可摆脱合同的约束，在效果上存在重
合。在此情况下，如何理解告知义务制度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关系就成为重要问题。

从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来看，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必须将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并保证告知的真实性。若投保人违反该义务，
则会产生保险合同的解除或保险人免责等不利于投保人利益的后果。其理由在于，保险的基本原理
是“对价平衡”。亦即，保险人根据单个保险合同承担的风险程度评估保费，对于超过一定程度的风
险将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人评估和同意承保与否的相关信息，对风险程度进行判断是十分必要的
( 风险选择) 。然而，由于这些信息具有单方性且不对称地由投保人一方掌控，保险人要获得这些信
息不可避免地需要接受投保人一方的告知。④ 进而，“保险的本质属性及其信息不对称之特质决定了
保险人容易陷入对抗保险欺诈之困境”。⑤ 鉴于保险人技术评估上的必要性，保险法承认投保人有向
保险人提供作为信息提供义务的告知义务。⑥

是故，当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没有满足保险法中的规定，例如超过《保险法》规定的两年
抗辩期限而不能主张权利时，保险人有可能通过主张投保人存在民法上认识错误或欺诈的意思表示
瑕疵以实现免责的效果。其理由在于，在此情况下，投保人一方的恶意较强。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
法》第 22 条关于此种情形下不排除成立欺诈的规定，⑦对我国也可能产生了影响。⑧ 由于我国《保险
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当投保人不实告知行为如果符合《民法典》第 148 条规定的欺诈撤销权行使
要件，则保险人是否可以根据该条规定行使撤销权? 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中，对于如何理解告知义务制
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关系问题，长期存在争议。⑨ 我国多数保险法学者及保险法司法
解释起草者支持将意思表示瑕疵中的错误和欺诈分别对待，采“错误排除说”立场。“如果投保人以
欺诈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除可以根据《保险法》规定解除合同外，亦可根据民法中意思表示
瑕疵的规定撤销合同;如若投保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则保险人仅可根据《保险法》规定寻求救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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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错误排除说”立场者进一步认为，在《保险法》修改时，应引入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22 条
“欺诈撤销权”的规定。�11“当然，实践中应谨慎适用该规定，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投保人实施欺诈行

为订立合同的，才可允许保险人撤销合同。”�12但学界并未对“欺诈”的理念予以充分诠释。尤其是在

研究告知义务制度与意思表示瑕疵的关系时，告知义务制度规定的投保人保护的理念究竟应涵摄至

何种程度? 具言之，既然我国《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欺诈可撤销制度均是为解决订

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3则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其是否负有信息提供义

务及其范围就是决定告知义务制度与欺诈可撤销制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因素。�14 但是，我国学界对

此问题鲜有涉及。因此，在讨论是否引入此“药方”或另辟蹊径时，需要对该制度进行深入挖掘，才能

精准解决我国的相关问题。本文以上述论点为基础展开讨论，拟厘清德、日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

处理经验，对我国《保险法》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关系进行妥当的定位。

二、保险立法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冲突的排除:立场与规则

( 一) 国外保险立法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冲突之缘起: 理论分歧

1．德国法
19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6 条第 1 款第 1 句明文规定了投保人的“无限告知义务”，�15该义

务为“不真正义务”( obliegenheit) 。在投保人违反该义务时，该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其“仅在以欺诈

意图隐瞒保险人未书面询问之重要危险情况时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然而，第 22 条与第 18

条第 2 款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之解除权规则不同，该条设置了保险人享有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

权。�16 就告知义务的构造相关规则来看，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在全面修改时基本沿袭了旧法的

法律框架，规定了如下内容:其一，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22 条( 欺诈撤销权) 删除了以欺诈为

由的保险人合同撤销权之“因危险事实”一语，但并未改变其中心理念; �17其二，对于告知义务的模式，

鉴于 19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6 条的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正当利益，尤其是该条第 1

款规定的将“危险事实”是否重要交由投保人来评价会使其承担不合理的风险。亦即，对投保人而

言，判断某些事实是否属于重要风险并非易事，因此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采取了“文字询问应

答义务”主义( 第 19 条第 1 款第 1 句) ，�18但就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增设了排除恶意投保

人的请求权规定( 第 21 条第 2 款第 2 句) ，即“投保人意图欺诈而违反告知义务，则保险人不负赔付

义务”，并将投保人欺诈时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延长至 10 年( 第 21 条第 3 款) 。

学者对全面修改后的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与欺诈撤销权制度之间的关

系问题存在分歧。根据 19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22 条的规定，投保人就危险事实实施欺诈行为

的，保险人可以根据《德国民法典》中欺诈相关规定撤销保险合同。有学者认为，保险人对此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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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撤销权不限于投保人积极实施虚假告知的情况，就仅对危险事实进行隐瞒的情况( 沉默欺诈)

时亦可适用。�19 不过，投保人构成“沉默欺诈”须以有责任将该沉默事实告知对方的作为义务存在为
前提。�20 迄今为止取得的广泛一致的观点是，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即相当于此种义务。�21

与 1908 年旧法不同，根据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投保人仅对保险人
采用“文字方式”( in Textform) 询问的事实负告知义务。因此，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一方面继续
承认在投保人对“危险事实”的不实告知时保险人可适用欺诈相关规定，但另一方面对于保险人在订
立合同时未询问事实规定其不发生告知义务。因此，保险人是否可以沉默欺诈为由行使保险合同撤
销权，就成为重要问题。关于此点，德国立法者指出: 投保人对保险人完全没有询问或者仅以口头方
式询问的与危险有关的重要情况的沉默，在其具有恶意的情况下，《德国民法典》第 123 条第 1 款的
“欺诈撤销”规定作为保险人行使撤销权的基础，即使在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时，仍可以作为
撤销保险合同的前提而存在。�22 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若投保人对“重要事实”未尽如实告知义务，
且具有恶意投保欺诈之意图，则保险人仍可基于欺诈行使保险合同的撤销权。�23 但德国保险法理论
学界对此问题持正反两种观点。

一是“沉默欺诈否定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险合同法既然仅对保险人在明确提出询问时
投保人才发生告知义务予以规范，则对在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的情况下，其不发生告知义务，
保险人不可以以欺诈为由行使撤销权。该观点进一步认为，作为投保人构成沉默欺诈基础之“作为
义务”，保险人亦不可援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之信息提供义务主张权利。其理由在于，保险合同法
规定的危险相关重要事实之告知义务具有排他性的特别法规则之属性。�24 由上可知，对保险人未向
投保人提出询问是否构成沉默欺诈时，学者旨在通过否定作为义务的存在为投保人提供救济途径。

二是“沉默欺诈肯定说”。持该立场的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即使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保险
合同法亦不排除保险人以沉默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可能性。此结论是从保险合同法中承认保险人
就危险事实欺诈的撤销保险合同之规定中直接推导出来的。�25 但如前所述，“沉默欺诈否定说”认为在
这种情况下缺乏投保人的作为义务之法律基础，无法成立沉默欺诈。正因为如此，多数学者另辟蹊径，
以对危险事实的评价为主线，私法冲突问题的解决路径从两者的“排除论”转向以信息提供义务为中心
的“交互作用论”。因此，承认保险人行使欺诈撤销权的前提是，投保人除负有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
外，还负有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信息提供义务。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投保人负有向保险人履行
危险事实之信息提供义务，且该义务不被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规定所排除。

2．日本法
众所周知，与 1899 年《日本商法典》中的规定相比，2008 年新制定的《日本保险法》中，以告知义

务为代表的诸多规定更加强调对投保人一方的保护。�26 以生命保险( 人身保险) 为例，该法第 37 条采
“询问应答义务”主义立场。�27 在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上，《日本保险法》和 1899 年《日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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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Bruck /Möller，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Bd． Ⅰ，8． Aufl．，1961，§ 22 Anm． 11．
参见张淳:《浅议对告知义务不履行与沉默欺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 年第 16 卷，第 221 页。
Vgl．，Prölss /Möller，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Bd． Ⅰ，27． Aufl．，1961，§ 22 Ｒn． 4．
参见前引�16，第 182 页。
参见前引⑧，第 80 页; 前引�16新井修司、金岡京子訳书，第 157 页。
Vgl．，Marlow /Spuhl，Das Neue VVG kompakt，3． Aufl．，2008，S． 46f．
Vgl．，Wandt，Versicherungsrecht，5． Aufl．，2010，S． 278．
萩本修編著『一問一答·保険法』( 商事法務，2009 年) 44—45 頁; 岳卫: 《日本〈保险法〉的立法原则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
《当代法学》2009 年第 4 期，第 32 页。
《日本保险法》第 37 条规定: “将成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人，在订立生命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事故发生可能有关的重要事项
中，对于将成为保险人的人要求告知的事项，应当如实告知。”



法典》相同，均以投保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构成要件，承认保险人的解除权。�28

关于《日本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以及其与《日本民法典》中的错误、欺诈制度的
适用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日本判例的立场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不确定时期。现今日本判
例通说采“错误规定排除说”立场。�29 其中，1993 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判決为“错误规定排除说”奠定了
基调。该案案情为: 投保人在订立海外旅行伤害保险合同时，未向保险人告知被保险人腹部有大动脉
瘤的事实。最高裁判所判决指出，即使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 即患病事实) 存在错误为
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但也仅仅是“动机错误”，然而该动机并没有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不足以评
价其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要素产生了错误认识( 即要素的错误) 。�30 尔后，对于投保人违反如
实告知义务的欺诈行为，日本裁判所通常认为，只要满足民法总则或告知义务制度中的欺诈要件，保
险人就可以主张该保险合同无效。�31 也就是说，即使除斥期间经过后，保险人仍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
该保险合同无效。�32 关于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日本通说亦采大审院判决的立场。如此一来，在
判例和学说中，可以说不必对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其主观恶性较强的投保人予以保护的价值判断这一
点上达成共识。

是故，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权，保险人可以拒绝向投保人支付保险金。�33 在保险人以投保人欺诈
为由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返还保险费的义务。�34 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承认保险人
行使欺诈撤销权的前提，在主观要件上因应存在欺瞒对方之意图，违反告知义务并不必然构成欺
诈。�35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尽管不排除欺诈可撤销权的适用，但需遵照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对
判断投保人是否构成欺诈的构成要件加以限制( 以下简称“告知义务制度限缩解释说”) 。�36 具言之，
如若承认欺诈的成立，欺瞒行为应当存在违反社会常识的违法性，即谓“违法性欺瞒行为”。�37 是故，
有学者主张，可以将“违法性”这一规范要件理解为是保险法上之要求。�38

( 二) 告知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的交互作用:构成要件之视点
如上所述，德国部分学者主张，即使不考虑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询问应答义务化问题的影响，信息

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主流观点赞同德国观点，认为限缩解释具有合理性。�39

换言之，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的对象之事实范围比告知义务的对象事实范围要窄。主要有以下
几点理由:

其一，投保人告知义务对象的“重要事实”相当宽泛，将其对此类事实的未告知直接评价为其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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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地方裁判所 1999 年 12 月 1 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1032 号 246 頁参照。
遠山聡「告知義務違反による解除」山下友信ほか編著『論点体系: 保険法 2』( 第一法規，2014 年) 191—192 頁参照。
岡田豊基「告知義務」落合誠一ほか編『新しい保険法の理論と実務』( 経済法令研究会，2008 年) 83 頁参照。
甘利公人 =福田弥夫 =遠山聡『ポイントレクチャー保険法』( 有斐閣，2020 年) 78 頁参照。
前引⑥山下友信书，第 447 页;韩长印、张力毅:《故意违反告知义务与保险人合同撤销权———目的性限缩的解释视角》，载《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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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榮『新訂民法総則( 民法講義Ⅰ) 』( 岩波書店，1965 年) 310 頁;我妻榮 =有泉享 =清水誠 =田山輝明『コンメンタール民法
( 総則·物権·債権) ( 第 7 版) 』( 日本評論社，2021 年) 213 頁。
津野田一馬「記名被保険者の不実告知と任意自動車保険契約の詐欺取消し」ジュリスト3389 号( 2020 年) 92 頁参照。
大森忠夫『保険法( 補訂版) 』( 有斐閣，1985 年) 127 頁;伊藤雄司「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告知義務と詐欺·錯誤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専修大学法学研究所所報 46 号( 2013 年) 59 頁; 前引⑥山下友信书，第 447 页。



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信息提供义务不具合理性。�40

其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对象事实是与保险事故发生之可能性的“重要事实”。这里所述的
重要事实是指，保险人若知晓该事实，则不会作出同意承保的决定，或者将会设定更高的保险费费率
等事实。�41 亦即，是与保险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判例和学说通常将“该
事实是否对保险人进行危险选择产生影响”作为重要性的判断标准。�42 就投保人在同一事实范围内
是否承认提供信息的义务而言，由于信息提供义务是确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基础，因此在投保人
履行信息提供义务的对象事实中包含与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是没有意义
的。此外，鉴于信息提供义务应当是“个人为自己收集信息”的私人自治原则，或者该义务是对“自我
原则”的修正，因此不应当无限地扩大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

其三，从至今为止的判例来看，裁判所仅在构成要件极为严苛的前提下，才承认保险人以欺诈为
由的合同无效或合同撤销权。�43 事实上，在大多数判例中，就一般论而言，裁判所不仅没有采取排除
欺诈规定适用的立场，反而实际上承认了保险人欺诈撤销权的行使。�44 尤其是在对于投保人成立欺
诈应当具备的逻辑前提，即如果保险人知悉，则当然不会订立合同的重要事项，然而投保人却未告知;

以及判例对投保人作出与保险人是否订立合同相关之“相当重要的事实”未如实告知的强调，采取的
可谓是一种限缩解释之立场。该立场是判例在事实上对学者所倡导的“告知义务制度限缩解释说”

的进一步确认。换言之，仅在投保人对极其重要的事实未向保险人告知或不实告知的情况下，才承认
保险人欺诈撤销权的适用。即在理论上，投保人对危险事实产生信息提供义务的“事实范围”极为有
限。�45 这种判断与德国学说中认为产生信息提供义务的范围一致。

三、法律适用规范冲突解决路径:以“信息提供义务”为中心

在德、日保险法理论中，学者在承认告知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一前提下，

进一步讨论信息提供义务的事实范围是否比告知义务中的事实范围要窄，抑或是尽管告知义务规定
不完全排除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然而采“文字询问应答义务”主义的告知义务制度是否会影响信息
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以上所述内容都涉及信息提供义务对象的“事实范围”，但其说理
并不相同。

第一，关于信息提供义务对象之事实范围问题，部分学者主张，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的范围
仅在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才发生。主流观点认为，从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修改前的投保人“主动
告知义务”主义下的相关判例来看，就重要事实而言，投保人一方面对保险人未提出询问事项应当承
担主动的告知义务;但另一方面，如果保险人采用“询问表”方式，对于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
的，则仅在投保人存在恶意时保险人才发生解除权( 19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8 条第 2 款) 。在
围绕“主动告知义务”这一问题的相关案件中，法院通常不从投保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角度进行判
断，而是通过否定成为问题事实的重要性的角度进行处理。换言之，法院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投
保人仅在应当告知之事实对其而言是“不言而喻”这种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才承认其对保险人负有主

·85· 北方法学 第 16 卷总第 93 期

�40

�41

�42

�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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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告知义务。如此一来，信息提供义务所被承认的范围既然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则 1908 年《德
国保险合同法》下的判例同样应当予以适用。不过，部分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于有恶意投保欺诈的投
保人不必通过重要事实而仅限于“询问表”记载事项的信赖之解释对其进行保护。�46

第二，关于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是否因询问应答模式的告知义务主义而受到限制的问题，通
常认为，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将告知义务设定为“文字询问应答义务”主义，其目的一是防止投
保人因错误判断重要事实而承担风险;二是由于此目的已扩展到投保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因此原则上
投保人对保险人未向其提出询问的事实不负信息提供义务。但如果投保人明知该事实是重要的，即
使保险人未提出询问，亦无需考虑对投保人的保护，投保人仍负有信息提供义务。�47 换言之，投保人
仅在明知该事实之重要性时，才承认信息提供义务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有学者进一步强调，将信息
提供义务区别于作为告知义务制度下的询问应答义务加以限制，即对于在保险人评估风险选择中未
提出询问的“非典型性的”或“异常的”事实，仅当投保人知悉其重要性时，才会产生信息提供义务。�48

同样在日本，有学者主张，对基于认识错误而承认保险合同无效的处理，有违投保人保护的立法
精神，而欺诈则不然。�49 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够将两者截然分开尚存疑问。换言之，正是因为认
识错误与欺诈之间的界限模糊性，基于意思欠缺的错误无效制度与基于意思表示瑕疵的欺诈可撤销
制度的传统理论受到挑战。《日本民法典》采取了通过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成立法律行为，继而推
导出权利义务变动的法律行为制度，且从权利义务变动应当基于个人意愿的意思原理来看，如果当事
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话，则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50 潮见佳男教授认为，错误与欺诈都
是民法中的“合意的瑕疵”相关制度，且两者最终都是基于保障“自我决定权”之理念。�51 亦即，当事
人受合同约束的正当性根据，要求其是自愿决定。�52 不过，错误与欺诈都是因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不足
而导致的不完整性，两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陷入认识错误的对象( 重要程度) 及相对方参与其中的方
式( 恶意行为) 。�53 依此逻辑，在合同当事人应在多大程度上收集决定是否订立合同所需的信息，以及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赖另一方这一点上，可以界分错误与欺诈制度。

在此背景下，后藤卷则教授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合同双方之间存在收集信息的能力之
差距这一共识的前提下，两者的界限已逐渐得以矫正。因此，根据双方信息能力的差异，信息优势方
有义务向劣势方提供决定是否订立合同所需的信息;如若一方违反此义务，则承认信息劣势方的合同
撤销权。�54 概言之，错误与欺诈制度可以被视为与“信息”或“信息提供义务”有关之制度。�55

其实，我妻荣教授很早就指出，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为合同上的“附
随义务”之信息提供义务，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存在较大不平衡的合同中，告知义务与基于
诚实信用原则课以另一方当事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具有共性。�56 另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作为保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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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固有制度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实质上其具有与合同法中的信息提供义务理论相同的内容。因
此，该理论作为合同磋商阶段的附随义务，在保险合同法中是基于“契约缔约上过失”( culpa in cont-
rahendo) 法理演变而来的。�57 冲野真巳教授亦在提到告知义务制度的基础上指出:信息提供义务的存
在并非只是在信息存在偏差即被承认的，而是该偏差在满足构造上的、定型的，且劣势一方不能期待
对其进行收集、分析的情况时才存在的。�58 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包含了可以肯定此种情况的中心
理念。

近年来，竹滨修教授也借助民法中的信息提供义务理论，在与一般合同法理论的关系下探讨告知
义务制度。其主张有以下三点: ( 1) 保险合同也是一种金融交易行为，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该合同与
其他合同类型之间的共性。( 2) 在探讨投保人告知义务理论基础时，需要重新审视保险合同中的“射
幸契约性”和“善意契约性”。( 3) 对于“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在仅通过一方当事人的努力难以对
其矫正时，从公平角度来说，基于另一方当事人协助提供信息的要求，可以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
上构建告知义务制度。�59

四、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侵权行为的关系争辩

在“钟钢强与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存在投保人未如
实告知投保前已发生的保险事故( 即“带病投保”) ，待保险合同成立后超过两年“抗辩期限”后向保
险公司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60 就此，不仅涉及到《保险法》对“除斥期间”的规范问题，�61还涉
及到该如何解读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人撤销权行使的关系问题，更为深层的问题还在于
该如何解读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侵权行为的关系，包括保险人是否有权向违反告知
义务的投保人主张赔偿责任。

( 一) 德国法立场
1．侵权行为赔偿责任肯定说
德国的多数学说认为，在投保人就保险人风险选择时对危险事实未告知或不实告知的情况下，因

缔约过失而造成的损害概不承担责任。但如果投保人未告知或不实告知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此
类行为相当于违反《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保护他人之法律”，抑或是违反《德国民
法典》第 826 条所规定的“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则投保人应当向保险人承担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失赔
偿责任。�62 其理由在于:其一，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则( 第 19—22 条) 具有
排他性，即排除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其二，该法第 22 条尽管明确了欺诈可撤销不为告知义务规则
所排除，但并未论及缔约过失责任 。�63 亦即与欺诈不同，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不排除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因此并不成立缔约过失责任。换言之，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为
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设置了诸多规范，如果承认投保人的缔约过失责任，则会使该规范“空洞化”。

德国的判例亦认为，保险合同法中有关告知义务的规则具有基于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的特别法地位，在投保人对危险事实未告知或不实告知时其不承担基于缔约过失法理下的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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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64 但判例和通说并不否认保险人以侵权行为为由向投保人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在投保人隐
藏欲引起保险事故之意图而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况下，则应构成侵权行为。�65 该案案情是，保险受益人
企图杀害投保人兼被保险人( 妻子) 而获取保险金，自己作为妻子的代理人与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
同。在保险受益人杀害被保险人后，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德国联邦最高法
院判决认为，在一定范围内以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仍有适用可能性。其理由如
下:其一，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仅会引起 19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6 条以下排他性规则的法律
后果，其中还包括该法第 22 条明文规定的欺诈撤销权;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具有杀害被保险人
的意图构成危险事实，是告知义务的对象。其二，不受《德国民法典》第 124 条撤销期间( 除斥期间)
所限制的“拒绝履行支付”的权利包括对于危险事实以外的欺瞒行为及 19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6 条未排他对待被保险人保护的利益，与该法第 16 条以下的调整无关的情况。就后者而言，在基于
侵权行为请求权的纠纷案件中，《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2 款、第 826 条可以与 1908 年《德国保险合
同法》第 16 条及以下的规定并用。本案即为上述情形。即根据该法第 16 条规定，投保人负有对危险
事实的告知义务。在本案中，保险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构成起诉对象，即构成对保险标的的侵权行为。
其理由在于，保险受益人持杀害意图欺瞒保险人，以此作为工具利用被保险人致使保险人同意承保该
等故意招致保险事故的人身保险合同。因此，保险受益人的行为是以“间接正犯”形式对保险人实施
的投保欺诈。对此种严重违反保险合同的行为，保险受益人应当向被害人承担《德国民法典》第 278
条规定下的“债务人对其法定代理人及履行辅助人的过错承担责任”。

2．告知义务“制裁”规定类推适用说
与此相对，少数说则认为，投保人对危险事实的未告知或不实告知，不排除基于缔约过失而造成

的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施法尔斯( Schäfers) 教授主张，投保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其法律效果并非发
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应当类推适用保险合同法中违反告知义务之“制裁”的相关规定: �66

第一，投保人违反基于缔约过失之告知义务，如果承担由此产生对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其结
果是即使在投保人仅在因过失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249 条第 1 款规定，原
则上对损害恢复原状，则保险人视情况可以溯及地解除合同。在投保人无过失的情况下而违反告知
义务的，则保险人既不能解除合同，亦不能根据《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9 条第 4 款规定“变更保险合
同条件”。也就是说，一般私法中的规定并没有充分正当地评价告知义务制度下的投保人和保险人
的利益关系。

第二，投保人无论是违反了基于缔约过失之告知义务，还是违反了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9 条第 1 款之告知义务，并不影响基于《德国民法典》保护投保人的必要性。因此，即使在投保人违
反了基于缔约过失之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亦应当类推适用《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9 条第 2 款乃至第 4
款、第 21 条及第 22 条的规定。�67 亦即，如果承认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法律效果，则会发生如
何理解保险合同法上的告知义务制度存在意义的问题。如果在未发生告知义务而承认信息提供义务
的情况下，仅限于对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事实负有信息提供义务，但在不损害保险合同法对投
保人利益保护的前提下，对如何调整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所担忧。

综上，作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制裁”效果规定，德国法中除了明文保留的民法上的欺诈规
定之外，因侵权行为责任之基础是建立在一般注意义务的违反之上，而非契约关系的特别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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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受保险合同法的影响，仍然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果。故此，保险人仍有以侵权行为为由向投保
人请求损害赔偿之余地，但也不可忽略告知义务制度所规范的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 二) 日本法中的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侵权行为的关系之转变
1．“契约责任说”与“侵权行为责任说”的学说对立
日本法主要受德国法影响，学理上于明治后期( 1905—1912) 开始关注缔约过失理论。在讨论缔

约过失问题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订立以原本就无法支付为目的的合同( 合同无
效型) ;第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撕毁合同磋商( 磋商挫折型) ; 第三，合同磋商时，一方当事人未
向对方提供诚实信用原则上必要的说明和信息( 不当表示型) ;第四，合同磋商时，一方当事人因应可
归责事由而损害对方生命、身体、财产及其他利益( 保护利益违反型) 。�68

作为以合同磋商过程中投保人违反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从何种角度被正当化，学说认为
可以以“诚实信用原则”之中心理念为根据，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说明: 其一，英美法所规定的“允诺禁
反言”( promissory estoppel) 法理与大陆法所说的“禁反言”法理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即禁止任何人
对自己先行的言行采取矛盾态度，以此阐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之义务;其二，从合同磋商过程中产生
的对合同相对方的期待或信赖利益保护的观点出发，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义务违反，将损害赔偿责任
正当化。亦即，在合同磋商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使对方产生错误的期待抑或是违背自己的约定所
引起的对方期待和信赖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则不被允许。�69 但上述两种观点并非相互排他，而可
以并存。

诚然，如果能够确认合同磋商阶段的信息提供义务，则在解释论上承认“沉默欺诈”也就是理所
应当的。但在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亦即在就告知义务违反与缔约过失责任关系这一问题上，部
分学者主张基于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损害赔偿与错误、欺诈之“合意瑕疵”制度之间具有相同的理论
基础。小粥太郎教授认为，依此逻辑推导出的信息提供义务，保险人以欺诈为由否定合同的约束力，
不仅能起到保护信息劣势方的功能，对被侵害了自我决定的完整性权益的信息劣势方，亦为其承认损
害赔偿请求权提供另一行权途径。�70

关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责任中损害赔偿的关系，主要存在“契约责任说”与
“侵权行为责任说”的争论。

一直以来，作为基于所谓缔约过失责任而讨论的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以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的
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基于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支配合同当事人关系的诚实信用
原则可以追溯到合同磋商时，其性质上是契约责任。我妻荣教授认为，双方当事人进入合同磋商阶
段，即形成合同所规制的“特殊信赖关系”，以此便产生了一方当事人保护对方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
上之义务，对一方当事人违反此义务应承担比侵权行为责任更高的责任。�71 平井宜雄教授认为，在进
入磋商阶段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了秉承善意继续磋商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义务;对一方当事人违反
此义务情况下的责任性质应当理解为与合同上的“债务不履行”责任类似的责任。�72

与“契约责任说”相对，潮见佳男教授认为，关于合同磋商阶段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损害赔偿责
任，与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严格的《德国民法典》第 823、826 条不同，日本并不存在应当以契约责任处
理的情况，作为侵权行为的一般问题予以处理就足够了。�73 另有观点指出，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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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违反信息提供义务包括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如果对方获得适当的信息，未订立合同;第二种是对
方即使获得适当的信息，但仍未订立合同。在第一种情形下，如果“合意瑕疵”不能评价为具有决定
性意义，则保险人可以侵权行为为由向投保人提出损害赔偿;而在第二种情形下，投保人是否构成违
约责任成为问题。�74 可见，投保人应当负有的告知义务是在合同订立磋商阶段产生的“行为义务”，但
该义务必须是合理的，且以合同为基础。

2．判例对“侵权行为责任说”的确认
2011 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表达了行为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行

为责任的立场。�75 以此判决为契机，多数学者质疑缔约过失法理的存在。在最高裁判所涉及“一方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违反信息提供 /说明义务”的案件中，信用合作社 Y 处于严重的债务超支状况，尽
管已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可能有破产的危险性，但 Y未对 X等人如实说明该情况，反而劝诱其出资，Y
最终接受了 X等人的出资。由于 Y破产，无法对 X等人返还出资份额。因此，X等人主张，Y在劝诱
其出资时应当说明公司存在实质性的债务超额状况。X 等人主要提出以下三点诉讼请求: 一是基于
Y违反说明义务的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
权;三是以不履行出资协议上的债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审时追加) ，要求支付因 Y 的破产而
无法退还的各项出资份额。一审判决驳回 X等人的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以及以欺诈可撤
销为由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但承认 Y在出资协议订立前违反说明义务的违约责任。�76 在二审中，关
于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及以欺诈可撤销为由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问题，判决与一审相同，均
驳回了 X等人的诉讼请求，但承认 X等人的以债务不履行为由的损害赔偿请求，认为合同订立过程
中的违反说明义务构成侵权行为。�77

对此，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认为，除因侵权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之外，不发生基于合同的债务不
履行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其理由在于: 在合同磋商阶段，尽管诚实信用原则同样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但一方当事者违反该原则下的说明义务，致使对方订立本来就不应订立的合同，使之造成损
失的，此后订立的合同被定性为因违反上述说明义务而产生的结果，而以上述说明义务作为基于上述
合同产生的义务与合同上的固有债务或附随义务无关，因此是一种悖理。

由上可知，一方当事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仅限于对方错误判断是否订立合同而导致的合同订立
从而造成损失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订立合同是基于违反说明义务而产生的结果，以该说明义务作
为基于合同产生的义务违反逻辑规则，因而不承认合同上的责任。

就此点而言，最高裁判所市川多美子调查官作出以下三点评释: ( 1) 如果对违反说明义务承认债
务不履行责任，则会产生该如何考虑债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界分的问题。�78 ( 2) 在主张受到
欺诈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采取基于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或行使合同欺诈撤销权、以错误无效为由解
除合同关系要求返还不当利益的救济方法。其中，如果承认以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为基础的债务不履
行责任，则会产生难以界分债务不履行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然而，对于构成侵权行为的欺诈，
则仅承认侵权行为责任。( 3) 两者虽然存在请求权竞合关系，但其适用前提均需满足欺诈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上的说明义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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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54，第 128 页。
最高裁判所 2011 年 4 月 22 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65 卷 3 号 1405 頁参照。本案是日本最高裁判所首次从正面就“合同
磋商阶段”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判断的判决。
大阪地方裁判所 2008 年 1 月 28 日判決，金融·商事判例 1372 号 44 頁参照。
大阪高等裁判所 2008 年 8 月 28 日判決，金融·商事判例 1372 号 34 頁参照。
例如，对一方当事人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如若承认债务不履行责任，即使是因欺诈订立合同而被骗取了钱财等情况，亦可追究
其作为故意违反说明义务而违反合同责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
市川多美子「契約の一方当事者が契約の締結に先立ち信義則上の説明義務に違反して契約の締結に関する判断に影響を及ぼ
すべき情報を相手方に提供しなかった場合の債務不履行の有無」法曹時報 66 巻 6 号( 2014 年) 871 頁。



综上，就是否进入合同关系的判断产生影响的违反信息提供、说明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判例
上确立了其属于侵权行为责任。有学者指出，以往因缔约过失而被讨论为“责任”的信息提供、说明
义务问题，在今天为以违反提供信息、说明义务为理由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到本判
决，着眼于时间顺序，仅以订立合同磋商阶段为由，一概通过缔约过失法理来处理难免会产生“违和
感”。除委托合同等特殊情形外，对合同当事人是否进入合同关系的判断产生影响的违反信息提供、

说明义务之行为，无需适用缔约过失法理，适用侵权行为责任是可取的。�80 可以看出，投保欺诈能够
得到侵权法的规制。

五、反思我国私法冲突规范的排除路径

( 一) 告知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的交互作用
我国《保险法》告知义务制度采用“询问应答义务”模式，在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的情况

下，保险人是否能以欺诈抑或是沉默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问题有待解决。我国民法上关于沉默
能否构成欺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构成欺诈并无明文规定，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68 条所言“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其实已经包括“沉默
隐瞒”的情形，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1 条坚持了同样的规则。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法实质上已经承认了沉默构成欺诈。�81 根据“特别法规
定”“诚实信用原则”或“交易习惯”的要求，信息提供义务作为一种“先合同义务”，沉默亦可构成
欺诈。�82

就一般情况而言，既然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制度与合同法上的撤销权制度均是为解决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就保险事故发生可能性之危险事实
存在信息偏差，为了消减这种信息不对称或偏差，投保人就应当负有信息提供义务。�83 但正如有学者
所指出的那样，如若承认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仅仅存在信息不对称是不够的。�84 问题在于，投
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偏向于己方的信息。在这一点上，信息提供义务
是在何种要件下发生，学说上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见解。�85 具体来说，在评价投保人未就危险事实向
保险人告知或不实告知是否成立欺诈撤销权时，如若投保人负有提供信息的义务，那么该如何理解该
义务与我国《保险法》中告知义务的关系? 亦即两种制度是否可以并存? 如若将我国《保险法》中的
告知义务相关规定视为信息提供义务的特殊规则，则在保险合同中承认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就
具有一定的妥当性。在德国法中，由于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明文规定，投保人对危险事实的不
实告知并不排除成立欺诈，因此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只要满足第二层面的故意要件就可
以成立欺诈。但在“文字询问应答义务”模式框架下，关于投保人是否负有信息提供义务的讨论主要
体现在，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未提出询问的事项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保险人是否可以
以欺诈为由撤销该保险合同? 从此意义上来说，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不过，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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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52潮見佳男书，第 123 页。
参见牟宪魁:《说明义务违反与沉默的民事欺诈构成———以“信息上的弱者”之保护为中心》，载《法律科学 ( 西北政法学院学
报) 》2007 年第 4 期，第 82 页。韩世远教授亦指出: “在我国司法解释上，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
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民法通则》第 68 条) 。《合同法》第 42 条第 2 项( 笔者注: 相当于《民法典》第 500 条第 2 项) 前段‘故意隐瞒
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可因此发生损害赔偿责任，实际上也肯定了消极的不作为可以构成欺诈。”韩世远: 《合同法总
论》，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253 页。
参见前引�81韩世远书，第 253 页;许德风:《欺诈的民法规制》，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 2 期，第 5—6 页。
参见许月明、林全玲:《信息不对称、附随义务与缔约过失责任》，载《河北法学》2005 年第 10 期，第 37 页。
参见前引�54，第 131 页。
参见尚连杰:《缔约过程中说明义务的动态体系论》，载《法学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105 页以下。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不排除欺诈撤销权的适用，也应当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23 条欺诈撤销权
的解释，对投保人是否构成欺诈作出独立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规范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关系的信
息提供义务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从上述告知义务制度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的关系分析亦可得出如下启示:其一，投保人不
仅对保险人负有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还负有基于信息提供义务对危险事实进行告知的义务;其二，
关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投保人有义务告知的事实较基于告知义务的范围要进行“限缩解释”;其三，
尽管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保险法中的询问应答告知义务旨在对是否发生信息提供义务产生影响，但保
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并不当然地否定信息提供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的告知义务与
基于《民法典》第 500 条规定的信息提供义务( 缔约过失) 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两者义务的内容基本
相同。以此逻辑，如果承认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存在，则只要其满足故意欺诈等构成要件，就
应该肯定欺诈制度的适用。理论上，“欺诈中的‘欺瞒行为’必然是以‘需要提供信息’为前提，因此信
息提供义务理论中实际上包括了欺诈行为”。�86 换言之，如果承认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则意味
投保人未向保险人对作为该信息提供义务之“对象事实”进行告知，应当承认因投保人实施欺诈行为
而保险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不过，在与违反告知义务问题存在交叉领域的案件中，比较法上亦承
认保险人以欺诈为由的撤销权行使，�87尤其是在通过故意篡改被保险人年龄，找他人代为体检等方式
投保的情况下，投保人构成恶意欺诈，承认保险人撤销权之行使。�88 也就是说，在投保人对“相当重要
的事实”的不告知、虚假告知的情况下，承认限缩解释欺诈适用的立场。�89

此外，就法律的逻辑性而言，我国《保险法》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限定在保险人提出询问之事
项，其规定的模式就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而言，应予以肯定。但另一方面，从现今呈现出疾病多样性的
状况看，投保人( 被保险人) 有可能存在超出保险人的预测，患有重大疾病抑或是“带病投保”。此外，
既往病史系保险实务公认的绝对危险事实，作为足以影响保险合同之成立或费率之标准的重要事实
未向保险人如实告知的情况下，我国应当认识到告知义务制度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的交互作用，在评
价投保人是否违反信息提供义务时，可类推适用《保险法》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例如，在人身保险
合同中，被保险人曾患有重大疾病，如果保险人没有对此提出询问，投保人就不负告知义务，即使投保
人在该保险合同订立时没有告知该疾病，保险人亦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该保险
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违反了订立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亦即“诚信缔约义务”，构成沉默欺
诈，应负缔约过失责任。�90

( 二)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正当化
1．对既有观点的质疑
围绕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侵权法可作为规制投保欺诈的可选路径，

但鉴于侵权损害赔偿在举证责任方面与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相比较为严苛，主张回归保险法本身，
以应对“带病投保”等投保欺诈，借鉴德国、日本法采延长除斥期间等立场。�91

在笔者看来，不可否认从对价平衡原则角度来说，规定更长的除斥期间有利于保险人的风险评
估。但事实上，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延长至 10 年，是为配合《德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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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勇:《缔约过失与欺诈的制度竞合》，载《法学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68 页; 前引�55，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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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裁判所 2019 年 5 月 22 日判決，金融·商事判例 1569 号 22 頁。
参见陈少青:《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89—90 页。
参见王学士:《保险人撤销权行使之实践与启示———以“法律要件论”为素材》，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 5期，第 73页以下。
江朝国先生强调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依一般法理属于“缔结契约时之过失”。参见前引�14。
参见前引�61，第 59 页。



典》中欺诈撤销权之除斥期间而设。�92 在日本法中，就告知义务与欺诈的关系而言，为配合 2008 年
《日本保险法》的实施，人身保险条款、损害保险条款均完善了保险人欺诈撤销权行使的相关规定，在
保险人以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不退还保险费; �93而在针对缔约过程中发生的意思表示瑕
疵，保险人行使救济权利时，则受到民法撤销权行使期间的限制。�94 况且，在 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
法》中，纵使通过立法延长除斥期间，“在不可抗辩期间经过之后，保险人仍然无法依《德国民法典》之
规定主张撤销权”。�95 是故，对延长除斥期间之提议并不具明显的实益。事实上，对于恶意投保人在
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带病投保”或以欺瞒骗保之意图等原本就不具备缔结保险合同条件
的投保欺诈，其名为投保、实为骗保，此情形并无关涉是否可以援引除斥期间制度这一问题。

2．以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合理性的解读
在投保人就危险事实未向保险人告知或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是否可以向投保人

请求损害赔偿这一问题上，德国的多数判例和学说原则上予以否认，但对投保人在主观性质恶劣的情
况下，例外地承认保险人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日本近年主流的见解亦持相同立场。以此逻
辑，就投保欺诈而言，如果承认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就应对损害赔偿责任予以肯定。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缔约过失理论具有与欺诈制度相同的功能。是故，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一种先合同义
务，如若违反该义务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
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96但在是否承认基于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这一点上却不尽然。在保险人以缔约过失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究竟是契约责任
还是侵权责任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立法技术层面，德、日两国均采侵权责任立场，但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却不尽相同。与德国式
“小的一般条款”不同，《日本民法典》第 709 条采用的是“大的一般条款”的侵权责任立法模式。我国
《民法典》第 1164 条采用概括立法即“大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规定了侵权责任编的调整范围，相当
于《日本民法典》第 709 条的规定。此种立法模式可以弥补“小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难以对缔约过
失问题的全面规范之不足，在违反该义务时，仅需“准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即可的主张值得肯定。

不过，就基于缔约过失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在实体法上以侵权责任为根据这一点而言，与告知义
务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而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存在
故意、重大过失是必要条件;而因缔约过失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使投保人是轻过失也有可能
产生。第二，在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而致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
人免除保险金支付义务这一点上尤为重要，但在保险人以缔约过失为由向投保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情
况下，投保人的欺诈行为即使发生在保险事故之后，如果产生了相当于对保险人履行保险金支付义务
的损害，则在这一点上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在此种情况下，存在通过过失相抵方式进行比例
解决的可能性。第三，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而致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受到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3 款“不可抗辩期间”规定的限制。与此相对，基于“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
保险人得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后，受三年普通诉讼时效限制。其中，在投保人仅仅是轻过失
的情况下，与告知义务制度相比，承认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似仍有讨论余地。不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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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制度的比较来看，既然有其共通性，则至少对于投保人存在故意抑或是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投保
人违反了订立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即诚信缔约义务，构成沉默欺诈，即使承认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信
息提供义务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请求亦具有合理性。�97

结 论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均是为解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在此背景下，两者在意思表示瑕疵中存在的私法冲突问题的排除路径是，投保人在订
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负有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信息提供义务，即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路径应从两者
的“排除论”转向以信息提供义务为中心的“交互作用论”。此时，在评价投保人是否违反信息提供义
务这个问题上，通过德、日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危险事实产生信息提供义务的事实范围极为有限，
投保人有义务告知的事实范围需要被“限缩解释”;如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是在主观性质恶劣
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应当承认保险人有权以“侵权行为”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Insurance Consumer Information Provision Obligation and
Civil Fraud Norm Ｒeconstruction

WANG Xue － shi

Abstract: The path to exclude the private law conflict between the notification obligation system of the
Insurance Law and the system of expression of intent defects in the Civil Code is whether the insured has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insurer when concluding the insurance contract and to what extent it
affects each other． The scope of facts to be truthfully informed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determining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ligation to inform and the avoidability of fraud． In the context of hermeneutic theo-
ry，with the evaluation of“dangerous facts”as the main line，the solution path of the conflict of legal appli-
cation should be shifted from the“exclusion theory”of the two to the“interaction theory”centered on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and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should
be analyzed． In evaluating whether the insured has violated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rman and Japanese laws，it is found that the scope of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
mation on dangerous facts is extremely limited，and the scope of the facts that the insured is obliged to in-
form needs to be“limited to interpretation”． If the insured's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to truthfully inform is
carried out in the case of a bad subjective nature，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 insurer has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for tortious damages．

Key words: fraud revocation rights 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bligation to inform contrac-
tual negligence tort liability

·76·2022 年第 3 期 保险消费者信息提供义务与民事欺诈规范再造

�97 参见前引�14，第 401 页。


